
 

國光客運第二屆「美好的畫面‧就從國光開始」攝影比賽辦法說明 

主辦單位：國光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高中/大專院校組(學生組) ＊社會人士組 

參賽資格 
只要你熱愛攝影、享受按下快門的瞬間，青春熱血，能量無限的攝

影朋友們，通通放馬過來吧!國光客運等你來挑戰~!! 

作品主題 「美好的畫面‧就從國光開始」 

作品規格 

1. 作品以國光客運為主題，以「美好的畫面‧就從國光開始」為

精神，拍攝內容不限但需須符合作品主題，並附上 100 字以內

的創作理念說明。 

2. 每件作品可以一組的方式呈現（具故事性、整體性尤佳），一

組最多三張，報名表格內各項資料須詳細填寫。（如拍攝車體

者，避開車側廣告者尤佳） 

3. 彩色、黑白底片和數位作品均可參賽，請保留原始正片、負片

或數位作品的原始檔案，以便獲獎作品可以印刷發表，數位作

品的原始檔案以 500 萬畫素以上為佳。 

4. 參賽作品請沖洗成 6×8 吋之彩色或黑白照片一份(組)，免裱框、

請勿翻拍拷貝、人工加色、電腦合成，照片僅可做亮度、對比

度、色彩飽和度的適度調整。 

5. 所有作品均須同時繳交電子檔案(jpg 檔)，底片作品請掃描(解析

度 600dpi 以上)後送件；請儲存於光碟片繳交，未繳者不予評審。 

6. 未符合以上格式或規定者視同棄權。 

收件時間 

1. 自比賽起 101 年 10 月 1 日至 12 月 5 日止，以郵寄（以郵戳 

    為憑) 或直接親送達。 

2. 直接送達者，應於 101 年 12 月 5 日前之上班時間內(17:00)送 

    至收件地點，逾時恕不受理。 

收件地點 國光客運(台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一段 171 號 3 樓) 行銷企劃課 

收件內容 

1.報名表一份 

2.光碟一片(請將檔名設為作者姓名) 

3. 6×8 吋之彩色或黑白照片一份(組) 

評選內容 
主題內容 35％、創意表現 30％、構圖與攝影技巧 35％ 

【如拍攝車體者，避開車側廣告者尤佳】 

得獎公佈 
比賽結果於 1 月 7 日公佈於國光客運活動網頁，並以電話通知得獎

者(未得獎者不另行通知)。 

注意事項 1. 本活動參賽作品以作者本人創作為限，不得參加過其他比賽，如



 

果查獲得獎作品違反以上原則，將取消得獎資格。 

2. 每人投稿之作品以一組為限，一組以三張為上限，不可一人多

投，逾期繳件者及違反以上原則者取消參賽資格。 

3. 如拍攝車體者，避開車身廣告者尤佳。 

4. 參加此活動者，作品版權屬於主辦單位所有，主辦單位擁有將參

賽作品於國內外公開展覽(含網路)，或製成書報、紀念品等一切

著作權相關使用權利，屆時無需致酬或支付任何權利金，但參賽

者的作品公開姓名及主題文字敘述仍需連同原創圖稿一起展示。 

5. 攝影作品若涉及著作權、肖像權等法律問題，作者需自行處理，

與主辦單位無關；若有糾紛者，一律取消參賽資格，優勝者取消

獎項。 

6. 得獎者所得獎金須依法繳納稅金，將由主辦單位於支付獎金時代

為扣除，並於通知得獎後提供身分證影本以便作業。 

7. 所有未入選之作品，恕不退回。 

8. 得獎者請於中獎名單公佈後一個月內置指定地點領取獎品若未

於前線內與主辦單位聯繫兌獎，則視同放棄資格。 

9. 參賽者需提供真實姓名、住址、連絡電話、電子郵件信箱，參賽

者保證所有填寫或提出之資料均為真實及正確，且未冒用或盜用

任何第三人之資料。如有不實之情事，將被取消參加或得獎資

格；如因此致無法通知其得獎訊息時，主辦單位不負任何責任。 

10. 請將報名表填寫完整，並檢附相關資料，主辦單位將善盡保密之

責，絕不外洩，請安心填寫。 

11.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得予隨時修訂並另行公佈之權

力。 

12. 國光客運對於本活動之評選及判定，具最終決定權，有關活動進

行過程相關之判定，參賽者不得有意義。 

13. 以上如有任何疑問，請見 http://www.kingbus.com.tw 

服務電話：  （02）2381-0731 分機 6183 林小姐 

 

 

 

 

 

 

 

 

 

http://www.kingbus.com.tw/


 

 

國光客運「美好的畫面‧就從國光開始」攝影比賽報名表 

姓名  性別 男○ 女○ 

出生年月日  

作品主題 ○學生組 ○社會組 作品張數 

 

1. ○ 2. ○ 3. ○ 

攝影站點 ○台北西 A 站○台北西 B 站○桃園站○中壢站○機場站○新

竹站○板橋站○朝馬站○台中站○彰化站○南投站○埔里站

○台南站○嘉義站○高雄站○羅東站○屏東站 

電子信箱  

聯絡電話  

通訊地址  

您是如何得知

比賽消息呢? 

○官網  ○臉書  ○相關比賽網站  ○車站海報 

○學校海報  ○攝影協會  ○其他_________ 

創作理念 

(100 字以內之

文字敘述表達

作品內容) 

 

 

 

 

 

填寫同意書前請詳閱下列宣告(以下內容塗改無效)： 

凡『國光客運-美好的畫面‧就從國光開始之攝影比賽』得獎之作品及原稿底片或數位檔案之

著作財產權，自公佈得獎日起即全部讓渡於國光客運所有，原作者不得再以該得獎作品做任何

型式之使用、授權或交易；本公司依著作權法有重製、公開展示及不限時間、次數、方式使用

之權力，均不另予通知及致酬。本人已詳讀簡章及上列宣告，願無條件同意將『國光客運-美

好的畫面‧就從國光開始之攝影組比賽』得獎作品之著作權讓給國光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簽章： 

身分證字號： 

作品編號 

(參賽者請勿填寫) 

   


